
112 學年度臺北市私立惇敍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辦理免試續招簡章 
 

112 年 7 月 25 日北市教中字第 1123068749 號函核准 

 

壹、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 10 條。 

貳、招生人數一覽表 

科別 部別 招生名額 招生性別 

建築科 日間部 18 不分 

汽車科 日間部 71 不分 

參、招生對象 

報考資格及條件 

一、招生範圍：全國(不限免試就學區)。 

二、報名資格及條件： 

(一) 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含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資格

者，及海外設立臺灣學校(含大陸臺商子女學校)國中部畢業或同等學力資格

者。 

(二) 前項同等學力資格，係依《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認定之： 

1. 曾在公、私立國民中學或相當於國民中學教育階段之學校修習三年級課

程，持有修業證明書。 

2. 依國民教育法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參加相當於國民中學階段之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二年以上，有證明文件。 

3. 曾在公、私立國民中學附設補習學校或已立案之私立中級補習學校修業期

滿，取得結業證明書或修業證明書。 

4. 經國民中學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取得學力鑑定通過證

書。 

5. 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以上技術士證之資格者。 

(三) 持大陸學歷報名者，應檢附經戶籍所在地縣市之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採認

之學歷證件（必要時另應檢附歷年成績證明）及認定之證明文件、國民身分

證或在臺灣地區居留證等（報名時如尚未完成相關程序者，得暫准其報名，

惟須於報名時填具切結書，切結同意「註冊時未能提出應繳交之證明文件，

自願放棄錄取資格」）。 

(四) 大陸地區人民依「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人民

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欲就讀本區高級中等學校

者。（報名時如尚未完成相關程序者，得暫准其報名，惟須於報名時填具切結

書，切結同意「註冊時未能提出應繳交之證明文件，自願放棄錄取資格」）。 

(五) 持國外學歷報名者，應檢附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及國外學歷

歷年成績證明、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報名時如尚未完成相關程

序者，得暫准其報名，惟須於報名時填具切結書，切結同意「註冊時未能提

出應繳交之證明文件，自願放棄錄取資格」)。 

(六) 符合「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之規定者。 

(七) 經任一入學管道錄取之學生，需於其招生簡章所規定之放棄錄取資格期限

內，完成放棄錄取資格，始得報名。 



肆、報名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2 年 8 月 18 日(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二、報名方式 

(一) 線上報名(報名網址：www.thvs.tp.edu.tw)：以線上方式向本校報名，線上

填寫或上傳報名表(家長、學生簽名)及上傳報名所需文件。 

(二) 郵寄報名(地址：臺北市北投區泉源路 221 號)：以郵寄向本校報名(郵戳為

憑)，掛號郵寄報名表(家長、學生簽名)及報名所需文件影本。 

(三) 報名需要資料 

1. 填寫申請表。 

2. 學歷證件及國民身分證。 

3. 國中在校多元學習表現成績證明表。 

4. 112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無則免) 

四、報名費用：免收報名費。 

伍、錄取方式及超額比序項目：本校續招無申請條件，學生報名人數未超過本校續招各該科

別招生名額者，全額錄取，超過者，其超額比序項目及比序順次，係依據「基北區高級

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辦理，如經比序後仍同分超額時，以抽籤方式決定錄取名

單，續招以補足缺額為限。 

陸、錄取公告 

一、放榜日期：112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二、公告方式：在本校網頁公告錄取名單，由報名學生自行上網查詢錄取結果。 

        查詢網址：http://www.thvs.tp.edu.tw 

柒、報到時間 

一、報到時間：112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至 11 時。 

二、報到地點：本校教務處 

三、報到方式：錄取學生應持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相關證明書)正本及身分證(或健保卡

等其他官方核發附相片之身分證文件)，依指定時間及方式辦理報到，逾期視同放

棄。 

四、錄取學生報到後，如有發現冒名頂替，或申請資料與事實不符，或其他不法情事致

影響分發結果者，取消其錄取資格，不予註冊入學，並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捌、複查及申訴 

一、複查： 

(一)申請日期：112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4 時前。 

(二)申請方式 

1. 由學生或家長（監護人）填寫本簡章所附之「免試入學續招結果複查申請

書」(附表二)，在複查申請日前親自到本校辦理，地址：臺北市北投區泉源

路 221 號。 

2. 本次續招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免收複查費。 

3. 經本校複查後，先電話回覆複查結果，再限時郵寄紙本複查結果。 

4. 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 

5. 複查結果若符合錄取標準，由本校逕行增額公告錄取。 

二、申訴：報名學生個人及家長（監護人）若有疑義事項，應以書面提出申訴。 

(一) 申請日期：112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前 

http://www.thvs.tp.edu.tw/


(二) 申請方式：由學生及家長（監護人）填寫本簡章所附之「免試入學續招學生 

申訴書」(附表三)，以限時掛號寄至本校(地址：臺北市北投區泉源路 221

號)，郵戳為憑或親自到本校提出申訴，逾期不受理。 

(三) 本校收到後，經招生委員會申訴及緊急事件處理專案小組討論研議後以書面

正式函覆。 

玖、收費標準 

本校學費、雜費及其他各項費用均依臺北市教育局核定後收費，費用如下： 

項  目 
日  間  部 

建築科 汽車科 

學  費 24423 (高職免學費可減免 24423) 

雜  費 11686 

實習費 2970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940 940 

書籍費 4000 2600 

家長會費 120 

學生團體保險費 175 

社團活動費 (500) 

刊物費 400 

班聯會費 (300) 

冷氣使用費 1000 

教材費 700 

班聯會及社團係屬學生自治組織及活動，由學生自由參與，參加者需繳費用。可在本校

招生資訊網(http://www.thvs.tp.edu.tw/recruit.html/)查看。 

註：所列收費標準係依據教育局函頒「臺北市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

辦費收費標準」辦理。 

壹拾、其他注意事項 

一、凡經本校錄取學生，未依規定完成註冊，取消其錄取資格。 

二、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展及維護師生健康，請學生及家長(監護人)配合

本校免試入學續招之報名及報到方式，並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措施

之指示辦理。 

壹拾壹、本簡章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令規定辦理。 

  

http://www.thvs.tp.edu.tw/recruit.html


附表一 

112學年度臺北市私立惇敍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辦理免試續招報名表 
 

（以下請學生自行填寫） 

姓    名  

(貼 妥三 個月 內

二吋大頭照) 

性    別 男 女 
出  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電話： 手機： 

聯絡地址  

緊急聯絡人  聯絡電話  關係   

原就讀國中  

※國  中 

教育會考 

情    況 

是 

 

否 

□112年度國中教育會考大陸考場學生。 
□報名112年度國中教育會考而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重症，由
衛福部開立隔離治療通知書，且未能於備用試場或醫療場所應試，
致未能參加會考考試。 

※若符合上述情形者，請勾選「是」，並請報名學生務必提供 

1.112 年國中教育會考准考證號碼：  

2.隔離治療通知書及就醫證明。(僅因隔離治療無法參加會考

者須提供) 

志願序(必填) 

(最少填一個志願) 

第1志願  建築科 汽車科 

第2志願  建築科 汽車科 

應繳交 

資  料 

 畢業證書影本 

 國民身分證影本 

 國中在校多元學習表現成績證明表 

 112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無則免)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以下由本校人員審核） 

資格審核 
 

  

報名編號 
(學生請勿填寫) 

 



附表二 

112學年度臺北市私立惇敍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辦理免試續招結果複查申請書 

學生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統一編號  原就讀國中  

聯絡電話 日:( )   夜:( )    手機: 

聯絡地址 

※請正楷填寫報名學生本人之詳細聯絡地址 

 

續招結果 
 未錄取 

 錄取，錄取科別：__________ 

申請複查原因  

申請複查日期 112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說明： 

1. 由學生或家長（監護人）填寫複查申請書，於 112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4 時之前親自向本校教務處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2. 本次續招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免收複查費。 

3. 如遇特殊之情形，先電話聯絡(號碼：28912630#1113、1115)，才接受傳真辦

理，事後再行補件。 

4. 複查結果若符合錄取標準，則增額錄取。 

5. 經本校複查後，先電話回覆複查結果，再限時郵寄紙本複查結果。 

「錄取通知單」影本浮貼處 

（如未收到者請附身分證正面影本，並請貼牢，超出頁面請自行調整） 

 

  



附表三 

112學年度臺北市私立惇敍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辦理免試續招學生申訴書 

學生姓名  性  別 □男    □女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原就讀 

國  中 
 

聯絡地址 

※請正楷填寫報名學生本人之詳細聯絡地址 聯

絡

電

話 

住家：( ) 

手機： 

續招結果 
□未錄取 

□錄取，錄取科別：__________ 

申訴事由： 

說明： 

申 訴 人 (簽章) 申訴日期： 112 年   月   日 

家長 

(或監護人) 
(簽章) 

申   訴   人 

與學生的關係 
 

 

注意事項：由學生及家長（監護人）填寫申訴書，於 112年 8月 23日中午 12

時之前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校申請，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